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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河北省（XX市级赛）承诺书
 
本单位作为竞赛组织的承办方，自愿对竞赛活动的全过程承担主体责任，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承办方直接负责实施竞赛活动，不进行委托、授权。
二、本单位将周密制定竞赛活动实施办法，确保任何单位、组织及个人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参赛材料费、器材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指定参与竞赛活动时的交通、酒店、餐厅等配套服务；不通过面向参赛学生组织与竞赛关联的培训、游学、冬令营、夏令营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不推销或变相推销资料、书籍、辅助工具、器材、材料等商品；不面向参赛的学生、家长或老师开展培训；不借竞赛之名开展等级考试违规收取费用。赞助单位不借赞助竞赛活动进行相关营销、促销活动。不以任何方式向学生或组织学生参赛的学校转嫁竞赛活动成本。
三、坚持自愿原则，不强迫、诱导任何学校、学生或家长参加竞赛活动。
四、竞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生平等开放，不设置任何歧视性条件。
五、本单位严格专家选聘，选择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情况和了解青少年成长规律，在相关领域有专业影响力的专家。科学管理专家团队，遵守利益回避性原则，命题和评奖等重要环节建立随机抽选专家机制。
六、竞赛过程遵循科学规范的程序，加强学术诚信的要求，明确竞赛内容规范要求，严格评审认定，竞赛结果经过专家团队严肃评审，公开结果及申诉渠道，杜绝弄虚作假、学术不端、有失公允的情况发生。
七、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不得在高校招生中违规使用竞赛结果。在竞赛产生的文件、证书、奖章显著位置标注教育部批准文号以及 “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等字样。
八、在申报过程中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
如在组织竞赛过程中有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单位愿意接受并落实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包括撤销竞赛的决定，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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